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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〔2008〕4号

关于在全市开展推荐评选苏州市

“工人先锋号”活动的通知

各市、区总工会（工联会、工会工作委员会）、各有关局（公司）工会、直属单位工会：
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，全面落实全总关于深入开展创建“工人先锋号”活动意见，进一步动员全市职工为实现苏州“两个率先”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各类企事业单位中开展推荐评选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活动，拟于2008年“五一”节前予以表彰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范围和对象

1．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应在建立工会组织的全市各企事业单位所属科室、车间、班组、服务窗口等一线中产生。

2．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原则上从获得市、区、局（公司）以上或相应荣誉称号的集体中推荐。

3．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应在发展先进生产力，促进社会和谐进步，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；在全国、全省或全市同行业各项指标处于领先水平，具有示范、引领、带动、激励作用。

二、推荐评选条件
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的基本条件是：

1.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，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，注重加强思想作风和业务素质建设，有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意识、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较高的技能水平。

2.坚持与时俱进、开拓创新，工作深入扎实，管理科学民主，牢固树立技术创新意识和节能环保意识，积极总结推广先进经验，工作效率、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居同行业领先水平。

3.坚持文明、优质、诚信的服务理念，积极开展服务创新，不断提高服务质量，努力为客户提供热情周到、规范满意的服务，社会满意度和公众认可度高，服务技能和服务质量居同行业领先水平。

4.坚持开展各种争先创优活动，工作成绩突出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，无人身安全事故和重大质量、设备事故，在发展先进生产力、促进社会进步、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。

5.坚持以人为本、科学发展，具有积极进取、奋勇争先，团结协作、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，职工积极性充分发挥，团队凝聚力强、影响力大、职工信赖、公众认可。

三、推荐申报程序、时间安排和名额分配
1.坚持自下而上，逐级推荐、群众认可、严格考核的原则，由基层工会根据“工人先锋号”的推荐评选条件，在充分听取职工意见的基础上，填写推荐申报表并附相关事迹材料(2000字左右)，经所在单位同意，向上级工会推荐申报。

2.各市、区、局（公司）工会负责审核把关，确保质量，经过全面审核及认可后，对符合条件的择优向市总工会推荐。

3.市总工会将根据各市、区、局（公司）工会推荐报送材料和实际情况进行审核,经市总工会党组审定后，在市总工会网站进行公示。

4.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推荐申报表和相关材料及电子文档，请于3月15日前报送苏州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（联系电话/传真：65245013，邮箱地址：sz65245013@yahoo.com.cn）。

5.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推荐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。

四、有关要求
1.充分认识开展创建“工人先锋号”活动的重要意义，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，组织上加强领导，工作上落实责任。充分发挥“工人先锋号”的示范引领作用，坚持重在创建，不断深化创建内容，探索创建形式，完善机制，提升“工人先锋号”的质量和水平。

2.坚持条件，优中选优，充分体现自下而上的原则，真正把那些在各条战线上做出突出贡献、群众公认、影响广泛的先进标杆集体选树推荐出来。要将创建“工人先锋号”推荐评选的过程作为拓宽创建领域、深化创建内容、创新创建方式、增强创建效果、扩大社会影响的过程。

3.突出重点，体现时代性，要紧紧围绕市委、市政府确定的战略重点，突出选树在推进全市经济社会发展、重点实事工程建设、优质服务竞赛和节能减排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显著成绩的先进集体，注重在非公企业外来务工人员集中行业中选树优秀典型。

4.大力宣传开展创建活动取得的成效，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参与创建的自觉性和积极性。要充分利用新闻媒体和工会宣传阵地，广泛宣传创建典型和创建成果，弘扬先进，不断扩大“工人先锋号”的社会影响力。

苏 州 市 总 工 会

2008年1月22日

附件：

1.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推荐名额分配

2.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推荐审批表

3.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推荐汇总表

附件1:
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推荐名额分配
	地区/产业
	推荐名额
	地区/产业
	推荐名额

	张家港市
	2
	交通局
	2

	常熟市
	2
	市政公用局
	2

	昆山市
	2
	园林
	1

	太仓市
	2
	水务局
	1

	吴江市
	2
	贸易局
	1

	吴中区
	1
	城投公司
	1

	相城区
	1
	市属民营
	2

	高新区
	1
	供电公司
	1

	工业园区
	1
	邮电通信
	3

	平江区
	1
	金融系统
	3

	金阊区
	1
	市级机关
	1

	沧浪区
	1
	直属/直管
	2

	建设局
	1
	其他
	2


附件2：
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推荐审批表
	单位名称
	

	企业类型
	
	所属行业
	

	班组名称
	
	组建时间
	

	获市（县）、区或行业“工人先锋号”时间
	

	班组人员构成情况
	共    人，其中男   人，女   人，平均年龄   岁，其中35岁以下  人

	
	党员        人，团员       人

	
	大专以上    人，高中（中专）   人，初中   人，小学   人。

	
	高级职称    人，中级职称    人，初级职称及以下   人。

	
	高级技师   人，技师    人，高级工   人，中级工    人，初级工   人

	班组长
情况
	姓名
	
	性别
	
	政治面貌
	

	
	出生年月
	
	学历
	
	任班组长时间
	

	
	工种
	
	职称
	
	技术等级
	

	班组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
	


	简
要
事
迹
	

	
	

	所在基层工会意见
	年  月   日
	市（县）、区、产业工会意见
	年  月   日

	苏州市总工会审批意见
	年  月   日


 苏州市总工会制
附件3：
苏州市“工人先锋号”推荐汇总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市（县）、区、产业
	序号
	单位名称
	车间、工段、班组名称
	企业类型
	所属行业
	平均年龄
	高级工以上人数
	高级以上职称人数
	获市（县）、区、产业“工人先锋号”时间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

